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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缺失与重构:权利能力研究》的第四章对消极人格的论述，将在《民法哲学
研究》第一辑和《主体性的缺失与重构:权利能力研究》一同出版。它和《主体性的缺
失与重构:权利能力研究》第四章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该文的第一部分有很大文字上的
修正和思路的重新构架。基础领域的探讨是不具有任何实益的，换句话说，不能带来直
接的经济效益或者权力效益。用一句时兴的话语来讲，这样的研究没有任何用处。但这
方面的尝试却至为艰难。基础理论的研究总是和其他学科想关联，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交
叉性的研究。《主体性的缺失与重构:权利能力研究》大量地使用了哲学研究的方法。
首先从民法学界忽略或者浅尝辄止的法律关系基础出发，以目前大家所接受的生活世界
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基础的通说作为驿站，援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追溯出奠定法律关
系基础的生活关系的真正根基是主体性。进而从哲学上极为简略地梳理了主体性在哲学
上的含义，认定主体性就是“能力”，是自我规范而又自我超越的能力。然后进入决定
权利能力概念内涵的德国民法典，侦测到权利能力在德国民法典意义上来自于法律关系
理论，而这样的法律关系理论是法典编纂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理论，因而服从于整个法典
的构架。从德国民法典“总—分”结构人手，我们发现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仅
仅是分则的概括，或者说仅仅是主体在进入世界后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调整规范。这
也就是为何在德国民法典意义上作为法律人格权利能力要以出生为据。这样的权利能力
理论不可能承载一般人格权，当然遗忘了人本主义的根基，因而学界多诟病于此。综合
哲学上主体性的定性和现有权利能力理论和制度的缺陷，《主体性的缺失与重构:权利
能力研究》提出民法学根基的转向，即应当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权利”转向“能力”
或者说“人格”。转向“人格”后作为法律关系奠基的主体的主体性首先展现在“消极
人格”上。《主体性的缺失与重构:权利能力研究》提出消极人格才是整个民法学的根
基。在此基础上，《主体性的缺失与重构:权利能力研究》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仅仅是积极人格的开始，并依据“开始”这个概念将“消极人格”和“积极人格”联结
起来，提出了“权利能力开始”的元问题实际上就是“人格与身体”的关系问题。通过
医学和法学的区分，将经典意义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命题意义限定在“权利享有始
于出生”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区分，同样认定“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仅仅意味着“权利
享有终于死亡”。权利享有之前和终止之后，消极人格都是存在的。最后对法人权利能
力进行了探讨，从追溯法国民法典的否认说、萨维尼的拟制说和基尔克的实在论人手，
认定组织体的权利能力只能存在于财产领域，仅仅是财产人格，不具有任何伦理属性，
因而这个领域的人格不具有消极性，只是积极的人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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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林老师的博士论文，权利能力的法哲学分析。

-----------------------------
以德国观念论奠基主体的地位，以康德自由理念重新解释人格问题，阐明权利能力的来
源与享有之分界。简要清晰，哲学史梳理能更简练，更多关注于民法理论本身会更好。
基础理论论述稍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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